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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據相關部門統計，全球 70 億人口中，有宗教信仰者約有 48 億。中國相對比例較小，但絕對數字

超過 1 億人。澳門地區因相對人口基數較小，但有宗教信仰者佔全體居民人口總數的 28%，其中有一

些有宗教信仰的患者在醫療活動中往往會表現出特殊的醫療訴求與權利訴求。在現實醫療活動中，醫

生往往只會重點關注患者的物理治療而忽略患者的精神訴求，而患者的精神訴求有時卻會對其康復起

到關鍵性的作用，若醫方處理不當，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將造成嚴重的醫療事故，使患者與醫方關係惡

化，產生醫患衝突，但現今相關法律法規卻較少涉及對患者精神訴求保護的問題。 
學界對宗教信仰權保護的問題長期缺少研究，在迄今所見的研究成果中，有的著作僅從憲法層面

對宗教信仰自由權的淵源、內容與特徵作簡單論述1，有的則從刑事犯罪角度對宗教信仰自由權在犯

罪過程中的作用進行分析2，而在林位強的《澳門醫療事故法研究──兼論非財產損害賠償》一書中，

作者結合日本患者宗教信仰權方面的案例，從醫患關係角度論述澳門地區患者的宗教信仰權3，但是

對內地所涉及的相關問題並未提及。本文認為有必要從法律的角度入手，並從患者所信仰的宗教背景

出發，深入探究醫患關係中的患者宗教信仰自由權與生命健康和知情同意權之間的矛盾，並通過分析

內地法院在司法判決中的裁判規則，找出此問題有無相對應的裁判依據，進而提出解決此問題的意見

和建議。筆者在瞭解澳門醫患關係的過程中，發現內地醫方存在的相關問題在澳門醫院有時也同樣存

在，但目前實施的《澳門民法典》與《醫療事故法律制度》並未對此作相應規定，所以筆者認為可以

結合內地與澳門在患者宗教信仰權方面的情況進行分析研究，以便更加完整全面地解決問題。 
 
 

二、患者宗教信仰權、生命健康與知情同意權 
 
認識患者的宗教信仰權、生命健康權和知情同意權是瞭解醫患問題的基礎，筆者通過探討這三項

權利之間的關係，分析三者的矛盾狀態，尋找醫患衝突的根源所在，引導問題的提出，為分析和解決

問題提供一個基本方向。 
患者作為公民，具有宗教信仰自由權，其權利一般是寫入各國憲法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針對宗教信仰自由的解釋為公民依據其內心信念，自願的選擇信仰某種宗教並進行宗教實踐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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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一般把宗教信仰自由權分為信教自由權與宗教行為自由權兩方面構成，前者是一項絕對的權

利，不受任何侵犯，後者則應以不侵犯他人物質和精神為限，並應當受到法律的制約。 
所謂患者的生命健康權，是指自然人的生命安全不受侵犯的權利。患者的生命非經司法程序，任

何人不得隨意剝奪。生命權是患者維護其生命安全利益的權力，主要表現為生命安全維護權，生命只

有一次，具有最高價值，生命安全是患者從事一切活動的物質前提和基本條件，生命一旦喪失，任何

權利對於受害人而言均無價值。健康權是指患者維護自己身體組織、器官結構完整、功能正常，免受

非正常醫療目的的傷害的權利，以及維護自己的精神心理免受惡性傷害的權利。因此，健康權包括肉

體和心理健康兩個方面。 
所謂患者的知情權，是指患者在診療過程中所享有的知悉病情和醫療機構將對其採取的醫療措施

及後果的權利。所謂患者的同意權，是指臨床上具備獨立判斷能力的患者，或者在其喪失獨立判斷能

力時由其近親屬代為行使的、對醫療人員制訂的診療計劃自行決定取捨的一種權利。嚴格意義上說，

患者在醫療中的知情權與同意權是緊密相連的，在現實判例中通常合稱為“知情同意權”(informed 
consent)。因為患者的知情權是其同意權的基礎，只有患者對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對其採取的診療方

法、診療手段、患者本人需要承擔的風險、可能造成的後果這些情況都充分知悉後，患者才能夠做出

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決定。如果患者的同意權是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沒有充分履行說明告知義務所作出

的，則不能認為是患者的真實意圖。 
綜上所述，患者的宗教信仰自由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具有普遍性、個人性、內心性三種特性，

是患者的一種精神權利。在醫療活動中，這項權利需要被醫方加以尊重。而患者的知情同意權產生的

基礎是其生命健康權、身體權、自主選擇權，患者知情同意權的行使的最終目的是決定是否對醫療措

施表示同意4，從而實現患者的自主決定權和對生命健康權、身體權的充分尊重。因此在構建和諧醫

患關係的背景下，患者在治療的同時應積極維護自身的權益，醫方也應以患者為中心，正確認知宗教

信徒患者的行為特點、權利訴求、在臨床活動中妥善保護信教患者的權益，促進醫患關係健康有序的

發展。 
 
 

三、患者三項權利的相關法律規定 
 
內地與澳門雖同屬一國，但澳門地區因其特殊的歷史原因和受葡萄牙殖民文化的影響，其立法也

深受葡萄牙法律的影響。本節希望通過分析內地與澳門地區在宗教信仰權、生命健康權和知情同意權

三者的相關立法，得出普遍化的立法結論；通過分析不同點，權衡得失，思索更為適宜的立法原則。

瞭解優先保護的權利以及對權利的重視和保護程度。也可將其視野擴大，對內地相關法律規範起到完

善和補充的作用。 
 
(一) 中國內地的相關法律規定 
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項基本人權，並已經為國際社會所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6 條明確

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

教或者不信仰宗教”。憲法還規定：“中國公民的平等權不受信仰宗教與否的影響，不得因宗教因素



《“一國兩制”研究》2018 年第 2 期(總第 36 期) 
 

- 188 - 

而加以歧視。”從法律上講，“不歧視”的領域涉及社會生活的所有層面，包括人格尊嚴、受教育、

社會保障、就業、參與國家事務等。就目前內地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以及遵循的原則看，禁止宗教歧

視的意圖是明顯的，但是在對信教患者診療過程中，對部分具有特殊生活方式或社會習俗的宗教信徒

的偏見甚至是歧視的確客觀存在，這與社會大眾的基本意識以及對法律和宗教的社會功能的認識缺陷

密不可分。 
關於生命健康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刑法》、《未成年保護法》與《民法通則》中第 119

條相關規定和在 2017 年最新頒佈的《民法總則》第 110 條都涉及到了生命權與健康權的相關法律內

容。在醫療活動中，醫療服務者造成患者生命健康權侵害的，患者一般有權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

規定的處理辦法、程序、賠償範圍要求醫療服務者承擔賠償責任。在患者精神健康權方面，因存在立

法相對籠統、取證難度大、相對責任認定不健全等原因，導致現行法律很難及時對患者權益進行保障。 
有關患者的知情同意權，現行法律法規有：《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 33 條、《職業醫生法》第 26

條和《侵權責任法》第 55 條，且《侵權責任法》第 55 條規定“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應當向患者說

明病情和醫療措施。需要實施手術、特殊檢查、特殊治療的，醫務人員應當及時向患者說明醫療風險、

替代醫療方案等情況，並取得其書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說明的，應當向患者的近親屬說明，並取得其

書面同意。醫務人員未盡到前款義務，造成患者損失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醫療機構

管理條例實施細則》中也有明文規定，在其第 62 條規定：“醫療機構應當尊重患者對自己的病情、

診療、治療的知情權利。在實施手術、特殊檢查、特殊治療時，應當向患者做出必要的解釋。因實施

保護性醫療措施不宜向患者說明情況的，應當將有關情況通知患者家屬。” 
 
(二) 澳門地區的相關法律規定 
澳門自回歸前一直在澳葡政府的殖民管治之下，相關方面的立法深受葡萄牙法律的影響。回歸

後，在有關宗教信仰自由權方面，《澳門基本法》第 34 條規定，“澳門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

開傳教和舉行、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這些宗教自由權利神聖而不可侵犯，不因外部的干預而強制其

放棄。”在生命健康權方面，《澳門民法典》第 71 條有關於生命健康權(澳門地區稱身心完整權)的規

定，旨在保護公民的身體權與健康權和精神權。 
就其患者知情同意權方面，2017 年正式生效的第 5/2016 號法律《醫療事故法律制度》當中的第

7 條第 1 款中規定：“醫療服務提供者有義務將就診者的病情、醫療措施、醫療風險等資訊告知就診

者，但就診者知悉該等情況後會危害其生命，或可能對其身體或精神的健康造成嚴重傷害除外。”就

診者除有知情權外，《醫療事故法律制度》第 13 條也規定就診者對醫療事故有申請鑒定權和申訴權。

其中提到就診者的人格尊嚴與宗教信仰應受到醫療服務者的尊重。 
 
(三) 內地與澳門三項權益立法的比較與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內地對於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權規定較為籠統，立法中也對醫療活動中對

患者的宗教信仰尊重沒有作特殊規定，社會對患者擁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普遍不夠重視，因此不利

於患者的宗教信仰權的保護。然而立法中對於公民生命和生理健康權有充足的保障，這也是醫方的責

任所在，如果對患者構成侵犯，患者有權拿起法律的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但對於精神健康權，相關

法律規定較為模糊而籠統，體系不夠健全，難以得到保障。內地法律對於患者的知情同意權有明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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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的規定，但面對有宗教信仰的患者，相關法律法規容易造成醫方進退兩難的局面，難以權衡保證

生命健康和尊重宗教信仰的利弊，不利於和諧的醫患關係的構建。 
澳門地區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和生命健康權也有明文規定，且規定較為詳細，但在醫患關係

上面，澳門地區還是把對患者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對醫方所侵犯的患者的宗教信仰權重視不夠。在

有關患者知情同意權的規定方面澳門地區立法具有與時俱進的優點，根據時事更新規定，並另有申請

鑒定權和申訴權，但缺乏和患者家屬建立聯繫的規定，這對於醫患關係的處理缺少一個第三方的出口。 
本節認為在醫患關係中患者的宗教信仰權、生命健康權與知情同意權，其主要意義在於保障患者

的自主決定權和對生命權的尊重，也是對傳統父系醫患關係(指在醫患關係中醫方似家長性佔有絕對

主導地位)中以醫生為主體的改變5，通過提高患者的平等地位，來公平的對話醫生，從而緩解醫患矛

盾，構建和諧醫患關係。 
 
 

四、患者宗教信仰權與生命健康權和知情同意權之間的矛盾： 
以穆斯林患者和基督徒患者為例 

 
伊斯蘭教對於中國內地的影響甚廣，基督教在澳門地區傳承久遠。對這兩類教徒的醫患關係的案

例分析，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同時此二種宗教的信教群眾所具有的獨特的宗教心理，宗教儀式隆

重而複雜，有特殊的講究和禁忌，這些觀念和行為也更易與醫方醫療行為產生矛盾衝突，若該現象存

在普遍性，筆者由此提出的解決方案也更加具有適宜性，也能更好的找出導致矛盾衝突的根源所在，

從而進一步提出合理化的改善意見，以促進和諧醫患關係的發展。 
 

(一) 穆斯林患者在醫療行為中的宗教因素影響 
伊斯蘭教於西元 7 世紀傳入中國，伊斯蘭作為回、維吾爾等 10 個少數民族中的群眾信仰，這些

少數民族總人口約 1,800 萬6，他們受伊斯蘭教義的影響，有獨特的宗教心理，在醫療活動中也有所表

現，其中有些教義與現代醫學產生了一些矛盾與衝突，對醫患關係制造了部分不確定因素。 
1. 部分穆斯林患者的“封齋”行為與醫方治療的衝突 
齋戒行為(阿拉伯語稱為 sawm，波斯語稱為 rooze)，在中國被穆斯林稱作“把齋”或“封齋”，

為伊斯蘭教義禮法中的一項重要律例，在古阿拉伯語中為焚燒，意為焚燒穆斯林信徒體內埋藏的物質

和欲望，已達到淨化自己的心靈和肉體的目的，從而獲得安拉的青睞和肯定，並最終得到安拉的祝福。

《古蘭經》中認為，凡是成年健康和理智健全的男子穆斯林或者女子穆斯林，在每年的伊斯蘭教曆九

月(通常為公曆 7 月底到 8 月低期間)進行一個月的封齋，在每日的太陽升起之日到太陽落下之日，禁

止飲食、飲水、房事以及任何教義中規定邪惡事項，只在每天太陽升起之前和日落以後飲食少量素食。

封齋是伊斯蘭信徒對真主的宗教義務，是為了紀念真主升天的儀式，是維繫和堅定信仰的最重要方

式，其重要性可比擬中國農曆春節和西方聖誕節，為一年一度最為重要的儀式。 
齋月行為對患者的影響顯而易見，對於信奉伊斯蘭教的患者而言，齋月行為意味着長達一個月的

時間中營養的不足，白天戒除飲食和飲水對患者身體負擔造成很大的影響，特別針對患者術後的恢復

期或者一些慢性病、糖尿病患者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對醫生的治療也增加了相對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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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夏某醫院就有過這樣一則案例。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位於甘肅省西南端，經濟發展較為落

後，大多數居民信奉伊斯蘭教，長久以來此地形成了在齋月期間穆斯林不得輸液的宗教規定。患者年

齡在 73 歲左右，信奉伊斯蘭教，入院後高燒，急需輸液治療。因在齋月期間，患者極力反對輸液，

院方無奈，只得進行保守治療，但鑒於患者年歲以高，院方希望家屬做患者的工作，配合治療，但患

者信仰堅定，拒不輸液，從而引發肺部感染，醫方鑒於患者生命狀況，在未徵得患者以及患者家屬同

意的情況下對患者強制輸液，雖然挽回了患者生命，但因感染過於嚴重，造成患者左耳失聰，患者家

屬因此對醫方治療情況嚴重不滿，患者也對醫方強行對其輸液表示不滿，雙方發生衝突，並且患者把

醫院告上了法庭。7 
在庭審階段，患者認為醫方侵犯了其同意權，對其進行強制輸液。不尊重患者的宗教信仰習慣。

患者家屬認為醫方在治療中操作不當，醫方應比患者更能權衡利弊，而患者左耳失聰完全是醫方因保

守治療而導致病情惡化的主要結果，醫方應予以賠償。而醫方則認為患者不配合治療，造成患者左耳

失聰，這是患者自身原因造成的，醫方已達到救治的義務，不應負責。 
法院根據原被告雙方陳述，認為患者左耳失聰的事實主要是患者與其家屬不配合治療造成的，應

負主要責任，院方因不能處理好醫患關係，對患者左耳失聰的事實也應負次要責任，院方應對患者予

以象徵性賠償。法院判決後，醫患雙方都不甚滿意，雙方衝突現象時有發生，後在宗教阿訇與當地警

員的調停下，事件才得以和平解決。 
通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輸液治療是現代醫學治療中最為常見的手段，齋月期間禁止輸液不僅對

醫方的醫療進程造成了不小的阻礙，病人家屬也常常會陷入兩難的境界，且有機率會導致患者貽誤最

佳救治時間，從而引發患者的病情惡化，擾亂其康復的正常療程，對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不利的影響。

而醫院不顧患者的宗教信仰權與知情權強行治療，侵犯患者的人格權，造成患者精神傷害，從而引起

患者精神壓力過大，不利於患者順利康復，並且也會有機率爆發醫患衝突。 
2. 針對穆斯林患者的藥物治療衝突 
伊斯蘭教信徒不吃豬肉，這是大家所熟知的問題。對穆斯林而言，不僅不養豬、不食其肉，還要

在生活習性方面杜絕污穢、骯髒、貪婪、懶散、愚蠢等豬及其與之相似的動物所具有的惡習，不吃也

就意味着遠離它所具有的惡習。所以，穆斯林不吃豬肉，這些教義形成的飲食習慣也成為一些信仰伊

斯蘭教民族的民族習慣。穆斯林的清真認證中有規定：不能食用從豬或其他沒有經過伊斯蘭屠宰方式

屠宰的動物身體提取的材料，包括藥品。 
但在現在醫藥中，豬作為生物材料的情況十分普遍，譬如膠囊類藥物中的囊衣大多數提取豬腸成

分製成。還有腦蛋白水解物：豬腦中提取的活性肽類水解物，用於改善失眠、頭痛、記憶力下降等；

骨肽注射液，骨肽片：豬四肢骨骼提取物；複方骨肽注射液：豬四肢骨骼提取物和全蠍提取物，用於

骨折、風濕、類風濕關節炎輔助治療；氨碘肽注射液：豬全眼球和甲狀腺的提取物，用於玻璃體渾濁

及早期老年性白內障，肌內注射或滴眼，促肝細胞生長素注射液；乳豬肝臟中提取的小分子多肽：用

於亞急性重症肝炎的輔助治療；細胞色素C注射液：豬心中提取的一種以鐵卟啉為輔基的蛋白質，用

於各種組織缺氧急救的輔助治療；轉移因數膠囊、注射液：豬脾臟中提取的多肽、氨基酸和多核苷酸

等。這些藥物都是在醫學領域的常用藥。在中華醫藥協會主持發佈的《中國西藥大全》中，含有豬肉

或以豬為原料製成的藥物超過 300 種，其中 185 種為常用藥物。在甘肅、寧夏、新疆、青海等省自治

區，因穆斯林患者食用還有豬成分的藥物而引起的醫患糾紛達到該省自治區醫患糾紛的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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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伊斯蘭國家針對此問題紛紛建立了相應的清真藥品認證機構及食品檢驗局，致力於監督生產

清真食品和藥品，為消費者提供明確的信息。如在配料、添加劑和醫藥產品和動物的清真屠宰產品方

面，只有通過清真認證的才可進行使用。這便大大保證了食品與藥品符合伊斯蘭教教義和民族傳統，

但中國現如今只是對清真食品監管力度較大，但對清真藥品生產暫時沒有相關機構進行監督，在澳門

地區同樣沒有相關機構進行監督，同時內地與澳門地區的法律法規也未對清真藥品作出相應規定。 
《中國侵權責任法》第 59 條規定“因藥品、消毒藥劑、醫療器械的缺陷，或者輸入不合格的血

液造成患者損害的，患者可以向生產者或者血液提供機構請求賠償，也可以向醫療機構請求賠償。”

不難看出，《侵權責任法》對藥品導致的侵權主要是因藥品缺陷而導致的，指假藥或者劣藥造成的患

者損害。此法並未規定以上特殊情況的出現，這也使得醫方一般為了保證治療進度的順利進行，刻意

隱瞞藥品所含成分，對患者的知情權造成侵害。患者在無意中知道所用藥品含有豬原料成分，往往會

大動肝火，認為醫生對他有所隱瞞，此種做法不僅侵犯了患者的知情權而且褻瀆了患者的宗教習慣或

民族習慣，這往往會造成比較嚴重的醫患衝突。 
3. 宗教禮拜行為與現代醫學行為的衝突 
伊斯蘭教重視理論與實踐並重，六大信仰和五大功課是其理論與實踐的最基本內容。禮拜作為信

徒與六大信仰溝通的手段，是每個伊斯蘭教信徒所必備的實踐功課，也是穆斯林宗教行為的重要表現

形式之一。在其教義的號召下，眾多穆斯林在禮拜日那天都會去清真寺禮拜，以堅定自己的信仰。通

過長久的發展，禮拜行為不僅僅是一種宗教行為，也是穆斯林群眾獲得民族認同感的重要形式，是遵

循民族習慣的慣常性行為。禮拜作為信仰伊斯蘭教民族群眾相互獲得認可的一種民族符號。其行為不

僅僅滿足的是他們的宗教信仰感，還是民族認可的重要表現形式。 
在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國家，政府尊重並鼓勵教徒進行宗教活動，不僅規定全國假期以保障患者

禮拜，而且對於行動不便的穆斯林和在醫院治療的穆斯林患者，政府也會採取一定的解決措施來保障

其做禮拜的權利，例如：沙烏地阿拉伯法律規定要求每個大型醫院都需要設立禮拜室。9 然而，在內

地與澳門地區的醫療場所，醫方普遍不會安排患者的禮拜場所，並反對患者在醫院進行禮拜活動，因

此假如患者需要進行禮拜活動就只能自行去附近清真寺。但在臨床活動中，患者有時因病情制約或身

體虛弱，並不能長期活動，難以到達附近宗教場所禮拜，而患者在醫院的禮拜活動又往往會被阻止，

雖然醫院條例中並未規定患者不得進行禮拜活動，但院方認為此舉是在宣揚封建迷信，應加以杜絕，

因而此情況往往會造成醫方與患方矛盾分歧嚴重，患方刻意不配合醫方治療希望醫方妥協，並認為醫

方不尊重自身的宗教信仰權，對其具有歧視。醫方認為醫院為治療患者的場所，患者的宗教活動與醫

方科學治療格格不入，所以應阻止在醫院之外。給患者以歧視感不僅使醫患關係降至冰點，而且還是

引發患者抑鬱症等精神疾病的導火綫，此類問題稍有處置不當將會造成醫患雙方嚴重的衝突。 
 
(二) 基督徒患者在醫療行為中的宗教因素影響 
基督教從元朝開始進入中國，明朝和清朝得以廣泛傳播，基督教作為西方文化輸出的一種對中國

近代進程產生深遠影響。澳門自開埠以來，作為華洋共處的特殊區域和中外商貿的重要樞紐10，其基

督教的傳承比中國內地更為久遠，在澳門地區，信仰基督教人口所佔比例遠遠高於其他信仰宗教人口

比例，甚至澳門地區把每年的 12 月 8 日定位法定節假日(聖母無原罪瞻禮日)。基督教雖然產生於西

方，與現代醫療輸出同源，但其教義也有一些與現代醫學相抵觸，這對澳門地區的醫患關係造成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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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穩定因素。 
1. 基督教義中輸血的規定對醫患關係的影響 
輸血治療，作為現代醫學中一項重大的發明，對挽救患者的生命和治療疾病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但與宗教信仰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了許多難以調和的矛盾，日本的“耶和華證人信徒拒絕輸血案”

是日本二戰以後第一個起訴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權且具有標杆意義的案件，也是有關宗教信仰自由與患

者知情權矛盾的典型案件。11 
在本案中，患者不接受輸血治療是患者對自己宗教信仰的一種認同，也是對生命品質的追求，是

精神上的訴求，醫生不應該也不允許在未經原告同意的情況下進行輸血。但醫方認為，雖然醫生答應

了患者在手術前不進行輸血的訴求，但作為一名醫生首先需要對自己的患者負責，對患者的生命健康

負責，且醫生是在手術中發現患者病情的變化，其無法也沒有條件徵得患者的同意，在不輸血就不能

挽救患者生命的情況下，自然有迴避不良後果的權利，給患者進行輸血作業。假如醫生因為一句承諾

而不及時對患者治療，其行為構成了不作為犯罪，雖然保全了患者的信仰，但結束了患者的生命，信

仰便毫無意義。這顯然違背了公序良俗，也觸犯了刑事法律。 
該案在一審判決中支持了醫方立場，認為無需討論醫患雙方能否締結能否輸血的契約，認為在醫

療救治過程中，生命健康權應得到優先的保護。二審中，法院認為生命權雖然至高無上，但比生命權

更為重要的是患者的信仰和信念，在沒有損害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這種利益應當也必須得到保

障(終審判詞)。 
上述案件對當時日本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社會上也形成了生命至上派與信仰最高派的大討

論。雙方都有不同的見解，最終也沒有形成統一的基調。在澳門地區，類似“耶和華證人會”的基督

教教團體有很多，甚至澳門作為特別行政區也有“耶和華證人信徒”協會，該會的會員也同樣在手術

中拒絕輸血。澳門在第 14/VI/97 號法案第 2 條明文規定，人人均享有思想、信念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

之權利，但該法案第 11 條也規定：“任何人均不得濫用宗教自由以從事與人生命、身心健康和尊嚴

相抵觸的行為。”澳門第 14/VI/97 號法案第 7 條也規定醫方有為患者輸血的義務，否則便構成殺人罪。

綜合上述法案，患者的生命健康權與其宗教信仰自由二者在現如今的立法活動中存在着不可調和矛

盾。 
對於此問題，不僅僅是基督教，世界著名的幾大宗教如伊斯蘭教、猶太教、佛教、道教都反對信

徒在醫療過程中的輸血治療，這一問題是現實社會中宗教信仰與患者知情同意權典型的矛盾。 
2. 基督教徒對器官移植的爭議 
隨着醫療技術的日新月異，對於人類部分器官組織的壞死，從早期的束手無策到目前的器官移

植，已給病人帶來了“重生”的希望。不論是挽救病人的生命，還是促進人類“延年益壽”，在醫學

界和法律界大多肯定器官移植的合理性與必要性，近年來人性尊嚴受到重視，憲法也將人的生命權寫

入法條，但在宗教界，譬如基督教，雖然與時俱進，鼓勵信徒去世之後將有用的器官予以捐獻，並認

為這是死後行善的表現，但對其信徒自身的移植一直持反對態度，認為信徒如果移植了非信徒的器

官，其身體是不潔淨的，不論康復以後多麼虔誠，其身體總有缺陷，這是不完美的。這種不完美，在

死後也不能與上帝同在，伊斯蘭教徒更是如此，因為在飲食方面有所差異，不能保證捐獻器官者生前

也是穆斯林，器官捐獻者生前不夠純淨(相對教義來說)，所以，所移植器官“不甚純潔”。這是虔誠

基督徒與穆斯林難以接受的。而且器官移植需要醫方對器官捐獻者的個人隱私進行保密，基督徒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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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穆斯林患者無法從醫生口中得到捐贈者的姓名，對他們生前的信仰更無從談起，且捐贈者生前是穆

斯林或者基督徒的機率更是極低。但患者如果不進行器官移植手術，其生命健康不能得以保證。患者

作為精神支柱的宗教不支持，患者勉強進行移植手術，其移植成功率極低，身體也會做出排斥反映，

極容易造成悲劇的發生。這是基督徒患者或穆斯林患者器官移植問題中極易面對的問題。從醫患關係

上講，捐獻者的隱私權需要保護，患者的知情同意權需要維護，患者的生命健康權也是醫方需要重點

關注焦點，這對醫方來說很難統籌兼顧。 
 

(三) 醫患雙方有關宗教信仰權的矛盾成因及狀態 
1. 醫患雙方有關宗教信仰權的矛盾成因 
通過上述穆斯林與基督徒患者與醫方矛盾可以看出，雙方的矛盾主要是患者的生命健康權和知情

同意權與其宗教信仰權之間孰重孰輕的問題，在一般人看來，生命誠可貴，生命權大於其他任何法律

所規定的權利。但在宗教信徒患者眼中，面對生死、苦難等世人無法預測和不能理解的因素中，信教

患者的普遍表現淡定平和，不存在所謂世人的恐懼和無奈心理，他們認為是疾病或死亡真主(或上帝)
對他們的召喚。一般相信人有來世，相信人死後必定歸復於天主的懷抱，在宗教信徒們看來現實必定

是有限的，相對於來世或者永生，其價值等級必然較低。所以信徒患者對現世生命健康權必然沒有其

信仰重要。 
但在現在醫學倫理道德中要求醫生“視病如親”、“永不存在損害妄為之念”12，在內地，人民

法院判斷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有無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權的醫療倫理損害責任適用於過錯推定原則

(《侵權責任法》第 54 條中使用了“過錯”一詞，一般文本解釋包含“過失”與“故意”)。即醫療

機構或者醫務人員違反醫療倫理，直接推定醫療機構具有醫療倫理過錯，除非醫療機構能夠證明自己

的診療行為沒有過失，否則應當就其醫療倫理過錯造成的損害(包括精神損害)承擔賠償責任。 
2. 醫患雙方有關宗教信仰權的矛盾狀態 
在診療期間，患者通常處於被動狀態，因醫療活動的專業性也使患者往往惟醫生是從，所以患者

需要患者拿出相對證據存在困難性。如果醫生盡到相應義務，是能夠舉出證據證明自己是沒有過錯

的。但上述矛盾與衝突往往存在特殊性，其要素不是醫生針對患者身體上造成侵害，而是單方面從精

神上造成侵害。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與主觀性，如果單方面適用過錯推定原則，醫方舉證難度相對來說

會增加，並且醫療過失鑒定機構鑒定無法絕對公平客觀，甚至在醫生完全遵守其職業道德的情況下，

此原則也會顯得有失公允。 
針對醫療機構或醫生的免責是由，《侵權責任法》也規定了三種免責情形，第一是患者或者其近

親屬不配合醫療機構進行符合診療規範的診療；第二，醫務人員在搶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緊急情況下

已經盡到合理診療義務；第三，限於當時醫療水平難以診療。一般有關患者宗教信仰問題的醫患案件，

醫方的提出的免責是由為第一種和第二種，法院有時也會採納，但醫方存在侵犯患者的知情同意權的

行為確實存在，如果法院只是簡單以免責事由為由而做出相應的判決，其患方並不甚信服，將會有機

率造成一定的社會衝突，甚至暴力傷醫事件的發生，這也不利於社會的和諧，因此，此免責事由並不

完全適用於此類案件。 
《侵權責任法》第 22 條規定：“侵害他人人身權利，造成他人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

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其後 2001 年 3 月 8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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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問題的解釋》對精神損害賠償的範圍、主體以及如何確定賠償等數額有關問題作出了具體規定，當

事人在醫療損害賠償糾紛中要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應當適用該司法解釋的有關規定。其中因醫療過失

行為精神損害賠償的範圍包括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等。針對患者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的要件，法律

規定，只有造成“嚴重精神損害”的才可請求精神損害，在如何判斷是否構成“嚴重精神損害”方

面，一般的司法實踐是需要法院根據案情來決定，主要是以患者達到傷殘標準或死亡作為構成嚴重精

神損害的標準。在沒有達到傷殘等級標準的，則是要根據受害人是否因侵害行為導致工作失誤、學習

成績下降、是否會影響患者飲食起居等具體情況從嚴把握。在此方面，患者身體雖然有所好轉甚至痊

癒，但信仰遭到嚴重侵害，飲食起居等方面一定是會受到影響，此法雖有利於患者對醫方提出精神損

害，但醫方在醫療活動者顯然並沒有違反職業守則，對患者用心治療而卻需要賠償，其最終結果將會

造成醫方的消極治療，打擊醫方救治患者的積極性。 
 
 

五、妥善處理信教患者和醫方之間矛盾的建議 
 
筆者認為信教患者和醫方之間存在以下三個問題：首先，患方和醫方缺乏溝通交流，各執己見，

難以建立平等和相互尊重的觀念意識；第二，信教患者及其家屬不能夠理性分析進醫院接受治療和醫

方的主要目的，不會運用法律保護其自身的合法權益；第三，法律體系不夠健全，對於此類問題的明

文規定甚少，政府缺乏積極合理的引導，宗教信仰缺乏與時俱進的精神。 
針對上述矛盾與問題，應從源頭找相對應的解決辦法，《國語》有云：“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

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此問題的源頭便是醫患雙方，只有建立和諧相處

的醫患關係，才能減少醫患衝突，所以應先以通過患者與醫院兩方面來加以解決患者宗教信仰權和知

情同意權、生命健康權之間的矛盾，同時還需要諸如家屬、政府、宗教團體發揮橋樑作用，引導患者

與醫方的溝通，建立醫患關係的和諧局面。  
 
(一) 醫方與信教患者權利的相互尊重 
南丁格爾曾指出：“人是多種多樣的，由於社會職業、地位、民族、信仰生活習俗和文化程度的

不同，所患的疾病和病情也不相同，要使千差萬別的人都能達到康復所需的最佳身心狀態，本身就是

一項最精細的藝術”。13 在對信教患者的治療過程中，要牢固樹立起維護患者宗教信仰權利的理念，

充分瞭解患者自身的需求，價值觀和信仰，並且重視與患者建立相互開放與信任的交流，理解和信任

患者的心理、精神、和文化價值觀。 
在具體措施方面，首先，醫方應充分尊重患者的宗教習慣，注意藥物材料成分，並盡可能找出替

代性藥物。其次，應建立醫院內部的宗教場所，方便患者就近進行宗教活動。在歐美等國家，宗教與

現代醫學是和諧共處的，醫院內部一般都有基督教祈禱室和常駐牧師，他們對緩解信教患者的病情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內地和澳門地區可以學習此方法，增加在醫院的宗教常駐機構，這對醫方瞭解患者

宗教儀式，習俗有所幫助，更重要的是患者可以就近進行宗教活動，緩和患者內心的焦慮程度，並更

加具有尊嚴感，促進患者的精神健康，也有助於患者的物理治療順利進行。醫方與宗教負責人也可以

及時交流患者最新的精神狀態，以便制定更適合患者的治療計劃。最後，醫方應宣傳鼓勵信教群眾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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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並建立特殊宗教血庫，在患者需要輸血治療時，針對他所信宗教，找出相對應捐獻人的血液，此

舉有助於說服信教輸血，也能讓患者感受到醫方對其的重視與尊重。 
在現代醫學中醫患雙方的關係是相互的，醫方對於患者權利的尊重和保障，並不代表患者可以肆

意妄為，患者的各項權利也不能通過踐踏醫方權利來實現，醫方在有責任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權的同

時享有自身的救助權和人格尊嚴權，如遇橫行霸道的患者及家屬，勸說講解和交流無效，醫方也有權

利運用法律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二) 信教患者和其家屬對其自身權利的保護 
對患者來說，在不影響自身健康的前提下，應當要求醫方尊重自身的宗教信仰和習慣，但自我也

要分清主次，認清進醫院接受治療的主要目的是甚麼，在醫方針對自身的病情進行治療的過程中，應

積極配合醫方治療，要把握好自身的定位，不能無理取鬧，在宗教活動與醫療活動衝突時，理解醫方，

並盡可能在治療後再補充宗教活動。 
患者家屬也應該積極勸導病人以最佳身心狀態接受治療，在宗教信仰與患者生命權和知情同意權

衝突的情況下，患者和家屬應理性分析醫生的主要目的，當患者因宗教因素強烈反對治療的情況下，

家屬應充分予以關懷，並找出替代性的解決辦法。在醫方無理侵犯了其自身權益的情況下，要學會用

法律的手段保護自己，而不是使用暴力手段相威脅。 
 
(三) 政府通過法律政策積極引導宗教信仰的與時俱進 
各種宗教可以和諧發展，與時俱進，健康發展，這與其政府正確的宗教管理制度休戚相關。當下，

內地和澳門地區雖然越來越重視人權，尊重公民和居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宗教管理方面卻尚有不

足之處。因此內地和澳門地區在未來的行政方面需要對宗教儀式，教徒生病期間的補充儀式加以說

明，使之更具有現代精神。同時對建立相應的清真食品藥品監督機構，對生產的食品藥品進行清真處

理，以便更好的服務廣大穆斯林群眾。 
從立法方面來看，在限制患方知情同意權的同時，如何對醫方的裁量權也加以限制，這是立法者

們需要面對的問題。法律具有普遍性，但也有特殊性，此類醫療糾紛，現有法律並不能很好的加以解

決，這要求立法者們從中找出一些法律依據和增加解釋性法規，使司法者在司法審判中有法可依。同

時政府應盡快完善符合的中國國情的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 (ADR 制度)，規範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員隊

伍，提高調解協議效力，優化調解模式。 
從司法方面來看，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可以在陪審席上增加相關宗教負責人的席位，此舉首先是對

患者所信宗教的尊重，有助於法官瞭解宗教習俗，更好的做出公正的判決。也會使患者對判決更具信

服力，使其真正遵守法庭的判決。因此，在其可能的範圍內，從傳統宗教信仰中尋求可利用的資源和

智慧，或針對信教群眾的特殊性，在處置上述醫患案件時可以從中尋找法律與宗教之間的契合點，此

舉有助於把宗教與法律相結合，使信教患者對法律的判決更加信服，緩解患者對法庭判決的抵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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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在完善的法律制度下，人們充分享受宗教信仰自由。法制的完善需要我們共同的努力。法律應該

在患者自我決定權與醫生的裁量權之間做出價值調整，要禁止醫生對裁量權的濫用。裁量權必須建立

在患者的決定權基礎之上，未經患者同意的裁量權，無論醫療效果如何，均不具有法定性。改變父權

式醫療心態，限制醫方對患者宗教信仰自由權的侵害，這不僅是法制實施中的要求，也是醫方為患者

診斷時對自己標準。這樣才能夠推動醫患之間互相尊重、互信構建和諧的醫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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